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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所屬集團公司提供服務的豁免向所屬集團公司提供服務的豁免
 (1)
(1)


 
在《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在《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55中中，，““資產管理資產管理”” 
不包括某法團純粹向其任何全資附屬公司、其不包括某法團純粹向其任何全資附屬公司、其

 唯一的控股公司唯一的控股公司，，或該控股公司的其他全資附或該控股公司的其他全資附
 屬公司提供管理投資組合的服務屬公司提供管理投資組合的服務。


 
““就證券提供意見就證券提供意見””、““就期貨合約提供意見就期貨合約提供意見””及及

 ““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 的定義亦提供了上述的定義亦提供了上述
 類似的豁免類似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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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上述豁免只適用於就有關的集團公司的資產
 而向其提供資產管理服務的法團。有關條文
 並不適用於管理屬於所屬集團公司客戶的資
 產。管理屬於第三者的資產將會構成““資產管
 理””，而需要符合有關的牌照規定。

向所屬集團公司提供意見的豁免向所屬集團公司提供意見的豁免(2)(2)

問:
 

這是否表示一間香港公司可以在毋須獲得發
 牌的情況下，根據轉授協議代表其所屬集團
 公司(或許是離岸基金經理)提供投資組合管
 理服務，即使所管理的資產屬於該集團公司
 的客戶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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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香港法團如就所屬集團公司所擁有的資產而提
 供投資意見，上述的豁免應該適用。然而，有
 關條文不應被詮釋為適用於香港法團為所屬集
 團公司的客戶資產而提供意見的情況。

向所屬集團公司提供意見的豁免
 
(3)

問:
 

香港法團如只是就證券／期貨合約向其所屬集
 團公司提供意見，是否亦需要獲得就證券／期
 貨合約提供意見的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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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有關財政資源的規定
 
(1)


 
《證券及期貨(財政資源)規則》所訂明的6個月

 過渡期將於20032003年年99月月3030日日屆滿。


 
在舊有制度下取得以下註冊或豁免資格的商號

 須特別注意這點：


 

投資顧問


 

商品交易顧問


 

並不屬於認可財務機構的獲豁免交易商及
 獲豁免投資顧問

 
(現在被視作持牌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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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有關財政資源的規定
 
(2)


 
在過渡期屆滿後，有關法團必須遵守一切適用

 的財政資源規定(包括定期呈交財政資源申報
 表)。


 
詳細內容請參閱本會分別於2003年7月4日及

 2003年8月11日所發出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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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類受規管活動
 
(1)

問: 若某獲發牌進行第1類(證券交易)及/或第2類(
 期貨合約交易）的法團如同時提供電子交易服
 務，而有關服務只不過是將客戶所發出的買賣
 指示透過電子途徑傳送到交易所以供執行，該
 法團是否需要就第7類受規管活動（提供自動
 化交易服務）獲發牌照？

答:
 

一般來說，提供買賣盤傳送服務不會被視為
 第7類受規管活動。然而，中介人應確保其擬
 提供的買賣盤傳送服務或其他電子服務，不
 會屬於《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5內所界定的
 ““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 的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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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7類受規管活動類受規管活動
 (2)
(2)

…………就過渡安排而言就過渡安排而言，，我們會將所有已向我們我們會將所有已向我們
 表示有意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的中介人視為已表示有意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的中介人視為已
 就第就第77類受規管活動而獲發牌的人士類受規管活動而獲發牌的人士。

證監會將證監會將會在過渡過程中考慮有關中介人是否會在過渡過程中考慮有關中介人是否
 需要就第需要就第77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照（特別是考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照（特別是考
 慮其運作是否屬於慮其運作是否屬於

 
““提供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自動化交易服務”” 的的

 定義範圍之內）定義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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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管理公司(1)

問: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管理公司是否需要獲
 得證監會發出的牌照?

答: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管理公司需要就第9類
 受規管活動(資產管理)獲發牌照。至於該公司
 是否需要就其他類別的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照，
 須視乎其運作模式而定。

例如，若該管理公司擬在不委任上市代理人的
 情況下從事涉及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上市申
 請的事宜，該公司便需要就第6類受規管活動(
 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獲發牌照。若該公司擬
 分銷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則其亦需要就第1 

類受規管活動(證券交易)獲發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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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管理公司(2)

問: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人員須符
 合甚麼規定? 

答:
 

正如其他持牌法團一樣，每家房地產投資信託
 基金的管理公司必須就其獲發牌進行的每類受
 規管活動，委任最少2名經由證監會核准的負
 責人員直接監督該活動的業務。

除須要符合一般適用於負責人員的勝任能力規
 定外，有關的負責人員亦必須具備最少5年管
 理集體投資計劃（包括私人基金）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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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交經審計帳目(1)

問:
 

根據舊有的制度，投資顧問或商品交易顧問
 商號只需在其牌照的周年到期日遞交經審計
 帳目。因此，遞交有關帳目的時間可能超過
 其財政年度完結日期後的4個月內（《證券及
 期貨條例》目前的規定是4個月內）。

若以往屬註冊投資顧問或商品交易顧問而現
 在被視為持牌法團的中介人的財政年度在
 2003年3月31日完結，那麼它需要在甚麼期限
 內就有關的財政年度遞交經審計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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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交經審計帳目(2)

答:
 

財政年度在2003年3月31日完結的持牌法團，
 需要在其牌照的周年到期日遞交經審計帳目。
 然而，其在2004年3月31日完結的財政年度的
 經審計帳目，則需要在2004年7月31日之前而
 非其牌照的周年到期日遞交。

要補充的是，若持牌法團的財政年度在2003年
 4月1日或以後完結，則該法團需要在其財政年
 度完結日期之後的4個月內遞交其經審計帳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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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周年日期計劃


 

參與上述計劃的持牌法團可以選擇一個共同周年日
 期，以便提交周年申報表。有關的共同周年日期將
 同時適用於持牌法團、其集團公司（如該法團提出
 有關要求的話），以及所有相關的持牌代表。


 

此舉可以減省擬備周年申報表及繳付年費時所招致
 的行政費用，因為所有相關的周年申報表及年費可
 以每年一次性整批處理。


 

這並非一項強制性的計劃（毋需繳付申請費用）。


 

詳情及申請方法，請參閱本會於2003年7月12日發出
 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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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過渡申請表的常見錯誤(1)


 
超過20,000名持牌人需要在2005年3月31日前

 過渡至新的制度。


 
填妥的過渡申請表樣本填妥的過渡申請表樣本已上載於證監會網站，

 以供參考。


 
資料不足的過渡申請表會退回予申請人。請參

 閱隨附的檢視清單，以免犯上常見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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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過渡申請表的常見錯填寫過渡申請表的常見錯誤(2)(2)


 
表格表格1(x)1(x) – 供被視

 為持牌法團的中介
 人填寫的申請表


 
未有以

 


 
號標示

 擬申請進行的受規
 管活動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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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過渡申請表的常見錯填寫過渡申請表的常見錯誤(3)(3)


 
未有就每類擬申請

 進行的受規管活動
 委任最少兩名負責
 人員。



18

填寫過渡申請表的常見錯填寫過渡申請表的常見錯誤(4)(4)


 

申請表未有妥當地經申請表未有妥當地經
 有關法團的兩名董事有關法團的兩名董事
 簽署及填上日期簽署及填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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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過渡申請表的常見錯填寫過渡申請表的常見錯誤(5)(5)


 

表格表格3(x)3(x) – 供被視為
 持牌代表的人士填寫
 的申請表


 

未有以
 


 
號標示擬

 申請進行的受規管活
 動類別及擬擔任的職
 位（即申請成為代表代表
 或負責人員負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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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過渡申請表的常見錯填寫過渡申請表的常見錯誤(6)(6)


 
申請人及及申請人的主事

 人未有在““聲明””欄的適
 當空格填上

 


 
號。


 
申請表未有妥當地經申

 請人及申請人的主事人
 簽署，並填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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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更多資料


 
請瀏覽證監會網站

 
(www.hksfc.org.hk) 以

 取得最新消息，例如：有關牌照事宜的經常
 遇到的提問。


 
最新出版的《發牌資料冊》可於證監會網站

 下載。


 
證監會查詢熱線

 
(2840-9393)


 
證監會的網站更新提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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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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